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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4年第 2次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10月 28日(三)下午 3時 

貳、地點:本局 407會議室 

參、主席:古局長梓龍                                 記錄：林家偉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工作報告：(略) 

柒、提案討論(會議資料第 4頁至第 7頁)： 

一、 提案 1：有關本局「桃園市性別平政策方針」104年 1-9月成果及 105年

工作內容一案，提請討論。 

      發言摘要： 

(一) 顏委員玉如：性別預算應採用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的修正定義，共

有 5類，分別為「計畫類」、「綱領類」、「工具類」、「性平法令類」、

「其他類」。 

(二) 就業、經濟與福利面向(附錄冊第 1頁至第 9頁)(略)： 

1、 顏委員玉如： 

(1) 政策方針第 2項：有關「定期建置完整之婦女勞動及就業數

據」，建議兒少科增列保母受訓人數。 

(2) 政策方針第 11 項：為提升民眾使用臨托服務，兒少科應將

相關資訊藉由職訓系統推廣，俾利民眾獲得所需資源。 

(3) 政策方針第 14 項：針對兒少福利科提出自立生活方案，此

方案更符合本政策方針之精神，建議將原提報項目修改為自

立生活方案。 

2、 黃委員翠紋： 

(1) 政策方針第 11 項：有關「扶助弱勢婦女就業，提供臨托、

托育或托老之服務」，應增列長期托育項目，建議納入托育

補助方案。 

(2) 政策方針第 14 項：針對家防中心提出本項目提報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追蹤輔導方案之適切性，建議維持原提報項目。 

(三) 人口、婚姻與家庭面向(附錄冊第 10頁至第 17頁)(略)： 

顏委員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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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方針第 4項：本方針團體補助案成果，為增強提報成果

與政策方針之關聯性，應篩選出辦理弱勢家庭服務的補助案，

並將相關統計做為成果呈現。 

(2) 政策方針第 6項：有關「擴充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間照顧中

心，並推動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提供之成果，應將工

作項目分為 4項，並將服務人次分別提供，另應增列獨居老

人服務成果。 

(3) 政策方針第 7項：有關「保障身心障礙者就學、就業、就醫、

就養之平等權益」，請兒少科增列早期療育工作項目，另身

障科請修正 104年成果，明確呈現就學、就業及就醫等服務

內容，例如：復康巴士申請用途統計，個案轉介至就業資源

或就學資源等個案管理服務統計，使陳述方式更符合本政策

方針重點，建議納入復康巴士、轉銜服務及輔具補助。 

(四) 教育、文化與媒體面向(附錄冊第 18頁至第 22頁)(略)： 

顏委員玉如： 

(1) 政策方針第 3項：針對婦女學苑成果，請將課程內容分類後

再統計場次及參與人次。請各科檢視是否有符合本項政策方

針之性別統計，增列於工作內容，另性別統計成果的呈現，

若能區分族群或行政區，則應進行更細緻的分類，俾利未來

政策規劃時使用。 

(2) 政策方針第 5項：婦女學苑成果應將參與人次，分區進行統

計。 

(五) 人身安全與司法面向(附錄冊第 23頁至第 28頁)(略)： 

1、 顏委員玉如： 

(1) 政策方針第 1 項：「針對不同階段之性別人口，提供人身安

全相關宣導」，建議將宣導成果，依宣導對象進行分類。 

(2) 政策方針第 3項：有關「合理規劃及建置保護性社工工作條

件」，建議增列社工人身安全相關措施，如錄音錄影設備、

相關訓練課程等，以及各項措施的普及情況。 

(3) 政策方針第 6項：有關「強化地方暴力防治跨網絡整合性政

策與服務模式」，增列聯繫會議參與之團體統計。 

(4) 政策方針第 8項：有關「建立多元安置型態及落實相對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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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計畫」，本項應增列有關生活重建及就業服務等相關服務

措施內容。 

(5) 政策分針 15 項：有關「落實執行青少年校園預防及處遇計

畫」，強化與教育單位合作，針對高中、大專校園等進行相

關宣導等措施。 

2、 黃委員翠紋： 

(1) 政策方針第 3項：有關「合理規劃及建置保護性社工工作條

件」，建議納入社工員人身安全訓練，及警政職務協助內容。 

(2) 政策方針第 6項：有關「強化地方暴力防治跨網絡整合性政

策與服務模式」，建議增列馬瑞克會議及性侵害整合性服務

方案。 

(3) 政策方針第 7 項：有關「維護受害者權益及隱私」，建議納

入新聞媒體工作流程。 

(4) 政策方針第 8項：有關「建立多元安置型態及落實相對人處

遇計畫」，建議增列相對人處遇計畫。 

(六) 健康、醫療與照顧面向(附錄冊第 29頁至第 35頁)(略)： 

1、 顏委員玉如： 

(1) 政策方針第 12 項：針對「長期照顧之不同需求，發展適切

可近之策略」，建議老福科本項性別統計部分，再依區域進

行劃分。 

(2) 政策方針第 15 項：有關「串聯在地化之各式婦女健康成長

團體，並積極參與監督相關政策發展」，建議婦女科將婦團

補助按課程項目分類統計。 

2、 黃委員翠紋： 

政策方針第 12項：針對「長期照顧之不同需求，發展適切可近

之策略」，建議老福科新增本方針受益者性別統計。 

(七) 環境與交通面向(附錄冊第 36頁至第 39頁)(略)： 

顏委員玉如： 

政策方針第 3 項：有關「防災策略及女性在減災與調適計畫中

的角色」，社救科應規劃將不同性別需求議題納入訓練課程，空

間規劃及演練也應納入性別觀點。 

    決議：請各科依委員建議事項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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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案 2：有關本局預計 105年度新增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提請討論。 

      發言摘要： 

(一) 許委員敏松：建議秘書單位彙整中央性別統計項目做為參考。 

(二) 顏委員玉如：建議將性別平權政策方針內所含之性別統計，皆納

入本局性別統計項目。 

    決議：各科提報 105年新增性別統計項目如下： 

(一) 兒少福利科：育兒津貼-以受領兒童性別統計。 

(二) 婦女福利科：婦女學苑。 

(三) 身心障礙科：居家服務。 

(四) 老人福利科：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五) 社會救助科：急難救助。 

(六) 人民團體科：社福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七) 家防中心：家暴被害人庇護人數。 

三、 提案 3：擇定本局 105年度計畫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提請討論。 

      發言摘要： 

顏委員玉如：性別影響評估應為方案執行前，協助檢視服務內容是

否符合不同性別需求，並使服務內容更加細緻，另建議先不納入家

防中心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決議： 

(一) 重大施政計畫(府決行案件)：人民團體科：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二) 施政計劃案(不須經府決行案件)：兒少福利科：桃園市少年自立生

活經濟扶助計畫。 

四、 提案4：本局105年度落實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重要工作推動之規劃案，

提請討論。 

      發言摘要： 

(一) 顏委員玉如：建議各科室規畫一個性別工作重點，將性別平等深

入業務項目，並讓市民知道本局所推動的性別政策。 

(二) 黃委員翠紋：目前各科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應進一步規劃具體

的性別措施，此措施可做為各科性別工作亮點。 

(三) 洪委員任宜：每年度人事室將針對本局同仁進行性別意識培力課

程，今年課程主題為「性別與文化」，建議將主題設定為性別與社

會福利，俾利提升同仁了解性別平等與本局業務之關聯性。 

決議：請各科提供 1 項年度性別工作重點，並請人事室規劃明年度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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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培力課程時將主題與社會福利相結合。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04年 10月 28日下午 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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